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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侨食品金山一厂（上海市金山区金强路 69号）五楼阶梯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60,219,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4.23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陈正文先生视讯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向书贤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7、 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152,800 99.9814 67,000 0.0186 0 0.0000
8、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002,000 99.9395 217,800 0.0605 0 0.0000
9、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002,000 99.9395 217,800 0.060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78,506 98.8844 41,500 1.1156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178,300 99.9885 41,500 0.0115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毕马威华振 2021年度审计报酬及聘任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0,003,700 99.9400 216,100 0.0600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359,121,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31,001 93.8980 67,000 6.1020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700 8.1858 41,500 91.8142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27,301 97.5779 25,500 2.4221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031,001 93.8980 67,000 6.1020 0 0.0000
8 2022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880,201 80.1640 217,800 19.8360 0 0.0000
9 2022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880,201 80.1640 217,800 19.8360 0 0.0000

10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918,039 95.6750 41,500 4.3250 0 0.0000

12

关 于 支 付 毕 马 威 华 振
2021 年度审计报酬及聘
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881,901 80.3188 216,100 19.6812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0《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南侨（开曼岛）控股公司、Alfred ＆ Chen Partners Co. Ltd.、上海其志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范馨中、范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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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南侨”）、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南侨”）、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南侨”）继续提供借款的具体相关事宜。

● 此次续借使用期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借款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 续借事项概述
1、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上海南侨、全资子公司广州南侨、天津南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向
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 782,277,271.83元。以上借款期限自
上述议案通过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于贷款协议生效后，在借款额度及借款期限内全额汇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应账户，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借款到期后可自动续借或者
提前偿还。（详见“临 2021-016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现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上述借款进
行续借。 公司将继续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南侨、全资子公司广州南侨、天津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总额
不超过 782,277,271.83 元，其中：上海南侨不超过人民币 326,911,271.83 元；广州南侨不超过人民币
74,450,000元；天津南侨不超过人民币 380,916,000元。此次续借使用期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借款
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续借相关事宜。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
案》，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表决
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3、 本次公司向上海南侨、广州南侨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况。

4、 公司持有上海南侨 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
权，上述借款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二、 借款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5123670XM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陈怡文

成立时间 2012 年 8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23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广业路 399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 ；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 ；道路货物运输 （不
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 ；化妆品批发 ；化妆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 ；厨具卫具及日用
杂品零售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 ；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企业
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从事食品加工相关领域的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9% 股权
NAMCHOW(CAYMAN ISLANDS) HOLDING CORP. 持有 1% 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万元） 102,232.49 99,710.17
总负债 （万元） 76,469.51 74,295.61
净资产 （万元） 25,762.98 25,414.55
资产负债率（%） 74.80% 74.51%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万元 ） 12,934.41 78,294.63
净利润 （万元） 322.08 6,378.50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分配利润 102,421,354.15 元。 （未经审计 ）

2、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778385183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陈怡文

成立时间 2005 年 9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14270.972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联广路 333 号

经营范围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日用品批发 ；日用品销售 ；食品添加剂销
售；化妆品批发 ；日用百货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 ；销售代理 ；日用化学产品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化妆品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互联
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装卸搬运；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粮油仓储服务 ；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 ；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 ；供应链管理服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 ；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 ；乳制品生产 ；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经营 ；食品互联网销售 （销售预包装食品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
出口；食品互联网销售 ；餐饮服务

股权结构 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 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万元） 71,696.21 74,043.39
总负债 （万元） 20,868.47 24,847.04
净资产 （万元） 50,827.74 49,196.36
资产负债率（%） 29.11% 33.56%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万元 ） 16,838.05 64,216.74
净利润 （万元） 1,586.08 6,872.08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分配利润 293,507,543.60 元。 （未经审计 ）

3、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600894087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陈怡文
成立时间 1995 年 12 月 4 日
注册资本 20751.0138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 52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 、食品添加剂生产、乳制品生产、食品销售 、食品互联网销售 、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不得投资 《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 》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添加剂
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日
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 、化妆品批发 、化妆品零售 、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销售代理 、机械设备租赁 、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装卸搬运 、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粮油仓储服务 、供应链管理服
务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停车场服务 、企业管理 、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 ）、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 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万元） 83,895.35 88,219.09
总负债 （万元） 45,078.27 49,994.58
净资产 （万元） 38,817.08 38,224.51
资产负债率（%） 53.73% 56.67%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万元 ） 13,651.46 61,432.87
净利润 （万元） 513.55 6,123.28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已审计

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分配利润 98,959,653.75 元。 （未经审计 ）
三、 续借事项的主要内容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上述借款进行续

借，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续借相关事宜。 主要内容如下：
资助方式 现金
借款期限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借款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借款到期后可自动续借或者提前偿还

金额 不超过 782,277,271.83 元（其中 ：上海南侨不超过人民币 326,911,271.83 元；广州南侨不超过人民
币 74,450,000 元；天津南侨不超过人民币 380,916,000 元。 ）

利息 无息
资金用途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四、 财务风险分析
公司持有上海南侨 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上述借款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五、 董事会意见
2022年 6月 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

提供借款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

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持有上海南侨 99%股
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
控。

同意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的实施。
六、 监事会意见
2022年 6月 15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

提供借款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

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持有上海南侨 99%股
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
控。

同意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的实施。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

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持有上海南侨 99%
股权，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借款的财务风险可控。

同意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的实施。
八、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的独立
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
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持有上海南侨 99%股权，广州南侨、天津
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南侨食品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 2022-034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月 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
名，实际表决 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汪时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议案》（详见“临 2022-033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次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侨”）、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南侨”）、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是基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持有上海南侨 99%股权，
广州南侨、天津南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续借事项的财务风险可控。

同意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及天津南侨继续提供借款事项的实施。
表决结果：3票赞成，赞成票比例 1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285 证券简称：高铁电气 公告编号：2022-024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大道 196号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2,243,2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2,243,2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0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5.00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厂育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舒平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财务决算及 2022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综合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189,913 99.9811 53,300 0.018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0 0.0000 53,300 1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0 0.0000 53,300 1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6、议案 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伟丽、尤松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259 证券简称：创耀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1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198,960,106.31元。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不超过 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654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6.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32,000,000.00 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人民币 112,354,936.7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9,645,063.27元。本次募集资金已
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全部到位，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对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2]0008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

1 电力物联网芯片的研发及系统应用项目 8,194.93 8,194.93
2 接入 SV 传输芯片 、转发芯片的研发及系统应用项目 13,179.44 13,179.44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2,085.82 12,085.82
合计 33,460.19 33,460.19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若公司用自有资金投资于上述项目，则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照相
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三、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自有资金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2]5251号）。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总额为 198,960,106.31元。

（一）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止 2022 年 6 月 15 日，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195,971,477.82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有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 拟置换金额

电力物联网芯片的研发及
系统应用项目 81,949,300.00 35,111,231.70 42.85 35,111,231.70
接入 SV 传输芯片 、转发芯
片的研发及系统应用项目 131,794,400.00 83,322,046.12 63.22 83,322,046.1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20,858,200.00 77,538,200.00 64.16 77,538,200.00
合 计 334,601,900.00 195,971,477.82 58.57 195,971,477.82

（二）自有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12,354,936.73 元(不含税)，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的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2,988,628.49元(不含税)，公司拟置换金额为 2,988,628.49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以自有资金已支付金额 拟置换金额
承销及保荐费用 471,698.12 471,698.12
会计师费用 1,226,415.10 1,226,415.10
律师费用 673,534.13 673,534.13
信息披露费 - -
其他发行手续费用 616,981.14 616,981.14
合 计 2,988,628.49 2,988,628.49

前述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四、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5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合计金额为 198,960,106.31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事项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审议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用人民币
198,960,106.31元募集资金置换已经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 ”

（三）监事会意见
2022年 6月 15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事项，并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
正常进行，符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事项。

（四）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自有资金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2]5251 号），认为：公司《关于以自有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

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个月，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
次置换事项已由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相应的鉴证报告。 本次
募集资金置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事项
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核查意见》；
（三）《关于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

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2]5251号）。
特此公告。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259 证券简称：创耀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2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22年 6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参加监事 3人，实际参加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宏锋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开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事

项，并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有资金的事项。 具体详情请见《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有资金的公告》（编号：2022-021）。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365 证券简称：光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2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
事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2年 6月 1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杭州光云投资有限公司 154,320,840 38.48

2 谭光华 43,632,810 10.88

3 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36,850,843 9.19

4 杭州华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32,733,630 8.16
5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323,200 4.32
6 杭州华彩企业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2,734,695 3.18

7
深圳市赛富动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
－深圳市福田赛富动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339,000 0.83

8 周水文 3,100,000 0.77
9 林天翼 2,779,433 0.69
10 周春宝 2,738,293 0.68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36,850,843 9.19
2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323,200 4.32
3 杭州华彩企业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2,734,695 3.18

4
深圳市赛富动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
－深圳市福田赛富动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339,000 0.83

5 周水文 3,100,000 0.77
6 林天翼 2,779,433 0.69
7 周春宝 2,738,293 0.68
8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331,000 0.58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567,559 0.39
10 宋立 1,106,635 0.28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2-046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 获知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所持公司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博源集团 是 20,500,000 1.83% 0.57% 2022 年 2 月 20 日 2022 年 6 月 14 日
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博源集团 是 15,058,439 1.34% 0.42% 2021 年 11 月 15 日 2022 年 6 月 14 日

博源集团 是 99,504,076 8.86% 2.75% 2022 年 2 月 20 日 2022 年 6 月 14 日
合计 135,062,515 12.03% 3.73%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稷弘

立）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累 计 被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售和冻结 、
标 记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博源集团 1,122,491,
995 30.99% 987,429,480 87.97% 27.26% 333,475,587 33.77% 0 0.00%

中稷弘立 32,300,99
5 0.89% 30,600,000 94.73% 0.84% 0 0.00% 0 0%

合计 1,154,792,
990 31.88% 1,018,029,480 88.16% 28.11% 333,475,587 32.76% 0 0.00%

注：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的尾数不
相等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流动性正在逐步恢复，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和追加

担保能力，其总体质押风险可控，目前无平仓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公司
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
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质押展期、追加其它担保等措施
化解平仓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200 证券简称：华峰测控 公告编号：2022-038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测控或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披露的《华峰
测控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因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部分描述有
误，现对该部分描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姓名 项目组成员
成为注 册
会计 师时
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时间

开 始 在 本 所 执
业时间

开始为 本 公 司
提供 审计 服 务
时间

近三年签署及 复核
过上市公司审 计报
告家数

沈大智 项目合伙人 2004 年 2005 年 2017 年 1 月 2022 年 【注 1】
张希海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09 年 2010 年 2009 年 7 月 2022 年 【注 2】
朱敏 质量控制复核人 1995 年 1993 年 2011 年 11 月 2022 年 【注 3】

更正后：

姓名 项目组成员
成为注 册
会计 师时
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时间

开 始 在 本 所 执
业时间

开始为 本 公 司
提供 审计 服 务
时间

近三年签署及 复核
过上市公司审 计报
告家数

沈大智 项目合伙人 2004 年 2005 年 2017 年 1 月 2022 年 【注 1】

张希海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09 年 2010 年 2022 年 5 月 2022 年 【注 2】

朱敏 质量控制复核人 1995 年 1993 年 2011 年 11 月 2022 年 【注 3】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发布的《华峰测控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的其他内容均未发生改变。
因此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2-069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 6月 15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2 年 6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6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号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26,531,475 股，占本公司股

本总额的 32.9903％。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25,180,375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2.85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51,1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1365％。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203,27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5％；反对 328,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22,9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7087％； 反对
32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29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203,27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5％；反对 328,2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22,9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7087％； 反对
32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29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诺作物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6,270,37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00％；反对 261,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9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6750％； 反对
26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2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5,477,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72％；反对 1,054,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2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97,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895％； 反对
1,054,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010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5.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5,477,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72％；反对 1,054,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2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97,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895％； 反对
1,054,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0105％；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黄媛、陈本荣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4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现金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特尔佳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尔佳信息”）现金分红款人民币 7,486,311.16元；特尔佳信息收到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大为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公司”）现金分红款人民币 262,403.77 元。 具体
情况如下：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特尔佳信息、电科公司
未分配利润分别为 7,486,311.16元、262,403.77元。 经上述子公司股东决定， 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为基础，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具体分配方式如下：

1.特尔佳信息现金分红情况

股东 出资比例 利润分配额（元 ）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7,486,311.16
合计 100% 7,486,311.16

2.电科公司现金分红情况
股东 出资比例 利润分配额（元 ）

深圳市特尔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262,403.77
合计 100% 262,403.7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上述全部分红款人民币 7,486,311.16元。特尔佳信息、电科公司均为公
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上述利润分配将增加公司 2022 年度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但不
增加公司 2022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因此，不会影响 2022 年度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138 证券简称：海量数据 公告编号：2022-055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志敏先生、朱华威
女士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
书》（证监立案字：0142022016）。 因涉嫌持股变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及限制期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立案。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及控股股东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22-033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副总经理和职工代表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6月 15日，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收

到副总经理王进强先生和职工代表监事倪志愿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进强先生和倪志愿先生因工
作变动原因，分别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和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任职期间，王进强先生、倪志愿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进强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王进强先生负责的相关工作已完成交接， 其辞职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和生产经
营，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王进强先生还将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务；因倪志愿先生的辞职会导致
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数低于监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补选产生新的职工代表监事之前，
倪志愿先生将继续履行职工代表监事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职工代表监事的
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王进强先生和倪志愿先生履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此，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两人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